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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評價專欄  

我國專利權質押融資現況 
與他山之石 

蔡鴻文*、鄭百惠**、支少謙*** 

壹、專利權質押融資現況與文獻介紹 

我國曾於2011年頒布「智慧財產擔保融資辦法」，但實行成效不彰。台灣中小

企業銀行2019年5月提出「無形資產附收益型夾層融資貸款辦法」，配合政府政策

「智慧財產價值躍升計畫」，與工研院以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合作之下，為中

小型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在2019年8月「亞拓醫療器材」、「博信生物科技」，以

及「瓏驊科技」三家新創公司以其專利取得所需資金。然而，我國智慧財產權質押

貸款仍在試辦階段，在專利評價方法沒有成熟公允模式、缺乏公開的資料庫與交易

市場的情況下，導致在評價制度不完善、專利評價商業模式無法熱絡。 

在近幾年活躍的智財貨幣化議題中為首之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目前可知美

國、日本已行之有年，中國近幾年該主題上正在大躍進的發展中，從智慧財產權質

押融資模式發展趨勢來看，以政府主導型為代表的國家為日本，以市場主導型為代

表的國家為美國，結合二者混合型直接模式為近幾年融資活絡的中國。其中，根據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資料顯示，自2008年專利權質押融資金額14億人民幣，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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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專利質押融資的金額已達到1,105億人民幣，11年時間專利質押融資金額已是70多

倍的成長。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許多中國中小型企業面臨資金調度困

難，因此，中國設立了專利商標質押登記綠色通道，以加速企業融資時間。在2020

年上半年專利質押融資的金額更達到651億人民幣。上述這三個國家典型模式對我

國未來開展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與金融資源之新型態發展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本

章主要係就這三個國家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模式進行研究。完善的專利權質押貸款

制度已有效彰顯無形資產作價活化的運用，進而促使企業自主創新成果的智慧財產

可有效轉為實質利益，帶來更多商用化及資本化的資產。 

在臺灣探討智慧財產權融資相關文獻如下，杜英儀（2002）提出臺灣智慧財產

權融資機制之建議。吳莉芬（2007）發表論對我國智慧財產權融資信用保證機制之

建言，應先積極加強智財融資相關專業知識，並培訓有關智慧財產權評價各面向的

專才。李福隆（2007）介紹公司透過金融市場以智慧財產權籌措資金的主要方式並

分析我國智慧財產權擔保融資、智慧財產權證券化的法制現況。另外尚有部分論及

智慧財產權融資文獻，例如闕光威（2005）探討智慧財產證券化架構，其重點在於

外部信用增強機制，以加強投資人對商品的信心。周延鵬（2006）探討智慧財產作

價投資有關的幾項重要議題，並以美國Google公司之技術創業進行個案研究，對於

台灣現狀提出如下之政策配套及法令修改建議。尚有學術論文如吳佳穎（2006）對

於智慧財產權與中小企業融資信用保證──以中韓兩國為例、陳秋雅（2011）探討

以無形資產辦理銀行融資之可行性──以銀行角度、陳勝興（2008）探討銀行評價

制度之研究，以智慧財產權擔保融資為中心。創新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外國相關

文獻如Amable等（2010）認為，專利擔保權益難以執行是限制創新行為的重要因

素，Rampini和Viswanathan（2013）更廣泛地分析了如何決定抵押品和資本結構之

執行面內容。銀行貸款不僅使這些企業能夠避免代價高昂的所有權股權的跌價，也

是外部資本的重要來源（Kerr和Nanda，2015）。研發密集型企業往往難以獲得融

資（Mann，2018）。然而研發密集型企業的市場價值往往停留在難以估值的無形資

產上，且無形資產提供的抵押價值較低，同時其現金流波動較大（Hochberg等，

2018）。此外，創新失敗的風險和研發投資的不確定回報是資訊不對稱的重要原

因，降低了研發密集型企業獲得融資的機會（Hu等，2017）。並且值得參考Sufi

（2007）的研究，聚焦在研究銀行如何在資訊不對稱程度高，且道德風險問題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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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研發密集型企業進行融資，檢驗了當企業的研發密集度較高時，主協辦銀行

是否會保留較大的貸款份額，以及專利是否可以通過緩解資訊不對稱。專利資訊的盡

職調查（due diligence）可以幫助銀行識別其專利發明價值，從而創新企業更容易獲取

信貸（Bhattacharya和Ritter，1983；Francis等人，2012；Hoffmann和Kleimeier，2019；

Hoffmann等人，2019；Lin等人，2012）。但對於專利是否以及如何減少主協辦銀

行為克服道德風險問題，卻沒有給出明確答案。 

本文將以美、日、中三國作為借鏡，探討我國未來可進一步跨出的方向。整體

來看，就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活動活絡發展之國家，已不再是早期侷限擔保模式方

式在進行，而是對以智慧財產權為核心之事業計畫為融資標的，同時加強該計畫之

保證機制，後續也將協辦銀行面臨的道德風險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貳、美日中專利權質押融資 

在美國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的發展進程中，美國中小企業管理局的做法為政府

機構本身不直接向企業投資和提供信貸，而由政府提供信用擔保和優惠貸款條件，

以此為銀行及小企業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提供經濟激勵，進而鼓勵企業向中小企業

管理局進行融資，達到有成效之經濟效果。日本的DBJ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模式充

分發揮了政府的所扮演的中介角色，為銀行和企業雙方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可

有效解決銀行機構參與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近年十年來

在內陸各地區針對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試點採取了很多不同的運作模式，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質押融資運作模式。以下將對於美日中專利權質押融資實踐進行分析與討

論。 

一、美國專利質押融資探討 

1932年美國聯邦政府為了應對來自經濟大蕭條時期的重大壓力而成立的重建金

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RFC），主要是對受經濟危機影響的公

司提供聯邦貸款；1953年7月為了能夠更好地發展小企業，加強國家整體經濟，美

國聯邦政府正式實施小企業法，為小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法律援助；因此美國聯

邦政府小企業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BA）正式成立，它繼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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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C的主要職責，援助、幫助和保護與小企業可能相關的利益，以確保小企業在與

政府簽訂的合同中享有合理的比例。1976年美國聯邦政府為了能夠在制定相關政策

法規時收集小企業的意見，在SBA內部專門成立了一個相對獨立的部門OA辦公室

（Office of Advocacy），作為中小型企業在美國聯邦政府的代言人，權衡與政府和

大企業的利害關係。SBA是一個為中小型企業提供管理諮詢、業務拓展、法律援助

和利益保護，並維護自由競爭企業的獨立的專業化的服務機構，主要扶持中小型企

業順利發展，但是它並不直接貸款給中小型企業，也不直接對中小型企業在融資過

程中提供擔保，而是在中小型企業原有的擔保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信用保證和信用加

強，給資金供求雙方（銀行和企業雙方）提供一個信用平台，完全通過市場化的方

式來完成質押融資業務。其擔保融資模式如下圖1所示。 

通過這種模式，中小企業進行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時並不直接向SBA申請，而

是將智慧財產權作為質押標的直接向金融機構申請融資貸款。金融機構在不確定質

押標的的價值時會向SBA申請對智慧財產權進行再擔保，並且要求中小企業向SBA

申請對自身進行信用加強，SBA經過對中小企業的考察審核後會向金融機構出具一

份再擔保結果報告，保證若中小企業到期未能及時還款時，政府將進行一定比例的

損失賠償，以此分擔金融機構所承擔的貸款風險，減少其損失。因此，就SBA對中

小企業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提供三種服務為： 

(一)為中小企業融資的擔保者提供再擔保服務。 

(二)為無法利用一般融資管道獲得資金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保證服務，這也是

SBA最主要的功能。 

(三)授權小型企業投資公司為萌芽期的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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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美國SBA質押融資模式 

整體來看，SBA機制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干預了擔保市場，但SBA並沒有直接向

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這並不影響市場經濟的自由機制，相反會使得銀行和企業

雙方更好地通過自由市場完成信貸業務，間接幫助中小型企業成功融資及解決資金

周轉的困難，使其可以更好地成長和發展。目前統計2011～2016年全球主要對於智

慧財產融資案例，以美國銀行與摩根大通銀行最多，高達約6萬件與4萬5千件，請

參考圖21。以2015年為基礎，使用專利擔保貸款的主要公司包括通用汽車，Avago

（現為Broadcom Limited），阿爾卡特朗訊和柯達。全球主要金融單位如摩根大

通、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富國銀行、威明頓信託和德意志銀行是進行IP支持融資

交易的主要銀行。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是主要的智慧財產貸款人，其中包括國家開

發銀行。另外提到如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在2014年再次承諾提供相當於13億美元的資

金，支持134個專利和34個商標。韓國和新加坡也一直是積極的智慧財產貸款人。 

                                                        
1 資料來源：IP CloseUp，https://ipcloseup.com/2017/07/24/bofa-jpmchase-morgan-stanley-are-top-

banks-for-patent-loans/，最後瀏覽日：202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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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全球主要金融單位2011～2016年對於智慧財產融資案例統計 

資料來源：relecura inc。 

二、日本專利質押融資探討 

日本政府歷來重視法律和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推動力，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及泡沫化經濟中，日本經濟遭受嚴重衝擊，傳統資產擔保方式中的房屋、土地等不

動產價值遭受嚴重貶損，迫使日本拓展新的擔保客體。1995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

了智慧財產權擔保價值評估方法研究會報告，認為智慧財產權可以進行質押融資且

為一種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融資擔保資產。此後，日本迅速改革擔保法律，推動智

慧財產權擔保。同時，日本也於2003年頒布智慧財產權的創造、保護以及利用相關

的推進計畫這一項計畫大大促進了日本專利權質押的發展。 

日本為亞洲地區較早開始運行專利權質押融資業務的國家，在實踐的過程中典

型為政府主導模式，在政府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中小金融機構，承擔向中小型企業提

供金融服務，亦為通過日本政策投資銀行直接為需要貸款的中小型企業提供長期的

低息貸款，再由日本政府性金融機構──信用保證協會為融資者來提供信用擔保，

政府實質參與質押融資的每個環節，保證了專利權質押融資的成功率，較具代表性

的質押融資模式有兩種：一為直接債務融資模式──日本政策投資銀行模式

（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 DBJ）；另外一種為信用保證協會質押融資模式。 

日本政策投資銀行模式亦稱為DBJ模式，1999年為了扶持科技型中小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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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知識創新，日本開發銀行與北海道開發金庫合併，組建了一個具有政府背景的

政策性金融機構──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它以「貸款提供者、貸款協調者和智慧財

產權資產運行者」的身分為成立初期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著作權、專利權等智慧

財產權質押貸款。如圖3所示，在這種模式下，中小企業以智慧財產權為質押直接

向DBJ提出貸款申請，DBJ對其信用狀況進行初步審查後，委託評估機構和律師事

務所對質押標的進行價值評估和法律評估，DBJ在評估結果的基礎上確定質押貸款

額度、發放貸款並委託資產管理公司實施貸後管理和不良貸款的處置，因此，DBJ

在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有為貸款的提供者，貸款的協調者及無形

資產貨幣化運行者，充分拓展創新金融貸款事宜。另一種信用保證協會質押融資模

式，為中小企業以其擁有的智慧財產權向信用保證協會提出擔保申請，信用保證協

會審查其符合擔保條件後，將保證金繳納給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收到保證金後為中

小企業提供貸款。同時，為了降低經營風險，信用保證協會和中小企業綜合事業團

中的信用保險公庫簽訂一攬子保險合同，並按一定比例支付保險費。當發生代償

時，保險公庫將以70%～80%的比例對代償金額進行補償。其中，中央政府負責對

中小企業綜合事業團進行投資和監管；信用保證協會的資本金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資

助。目前，日本國內共有52家信用保證協會，分別為各地區的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擔

保服務。如下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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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日本DBJ質押融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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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專利局（JPO）自2015年以來一直在開展針對中小企業的智慧財產融資促

進計畫，並推出了智慧財產業務評估報告，提供金融機構進行審核，從智慧財產的

角度增進對公司狀況和增長潛力評估。報告的內容包括以下項目： 

(一)公司經營模式 

(二)公司技術和產品概述 

(三)評估公司的專利和產品（獨特性，強度等） 

(四)市場規模和增長前景 

(五)從智慧財產和商業的角度看問題或挑戰 

申請擔保

繳納保證金賠付

投資監管 

放款 償還

款

投資監管

投保

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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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日本信用保證協會質押融資模式 

日本專利局JPO除了於2017年提出極具參考價值的智慧財產評價（Valu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指引2。2014～2017年間，共有183家金融機構使用了該智慧財

產業務評估報告服務，全國78%的本地銀行至少使用了一次3。在此項目中，JPO負

                                                        
2 資料來源：日本特許廳JPO，https://www.jpo.go.jp/e/news/kokusai/developing/training/textbook/ 

 document/index/Valuation_of_Intellectual_Property.pdf，最後瀏覽日：2020年12月24日。 
3 資料來源：WATANABE Research & Consulting，http://watanabe-rc.com/2018/08/17/japanese-

local-banks-to-increase-chances-to-give-a-loan-using-ip-information/，最後瀏覽日：2020年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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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準備智慧財產業務評估報告的所有費用，並且金融機構和目標公司在沒有財務負

擔的情況下可獲得報告以進行評估。實務上融資業務的核准與否，不單以智慧財產

來確定，但智慧財產業務評估報告是朝向智慧財產融資積極的一個重要基礎。 

三、中國專利質押融資探討 

中國於1995年頒布的擔保法使智慧財產權質押有了法律依據。為規範智慧財產

權質押的操作，國家版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和國家工商局先後制定了著作權質押

合同辦法、專利質押合同登記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商標專用權質押登記程式，2007年

頒布的物權法更進一步明確了可以質押的智慧財產權種類，並一改擔保法完全列舉

的列舉方式。2008年中國首先開辦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後，在國家財政政策的扶持

下，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業務先後在北京、上海、湖北、廣東、湖南等多個省市開

展，據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統計，截至2019年度中國專利權質押融資金額達1,105億

人民幣，如下圖5所示。在政策上2019年8月16日公布關於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質押

融資工作的通知，國務院關於知識產權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部署，聯合中國銀保監

會、國家知識產權局與國家版權局，促進銀行保險機構加大對知識產權運用的支持

力度，擴大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其中重要的有支持商業銀行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質

押融資管理制度。大型銀行、股份制銀行應當研究制定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業務的支

持政策，並指定專門部門負責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工作。以及商業銀行應當加強知識

產權質押融資業務的統計分析，定期向銀行保險監督管理部門報送知識產權質押融

資統計數據及相關工作情況。各級銀行保險監督管理部門、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版

權管理部門應當積極促進銀行保險機構之間、銀行保險機構與知識產權運營服務機

構之間的交流，適時對轄內銀行保險機構、知識產權運營服務機構開展知識產權質

押融資業務情況進行評估，對業務開展良好的商業銀行可按規定實施監管激勵。並

已有官方網頁可供參考4。 

據報導2020年上半年，中國專利權質押融資金額已高達651億元，質押項目數

                                                        
4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http://www.cnipa.gov.cn/ztzl/zlzyrzybx/index.htm，最後瀏覽

日：202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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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4,171項5。疫情發生之後，中國設立了專利商標質押登記綠色通道，以加速企業

融資時間，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並針對疫情防控相關企業的專利商標權抵押的

需求和還款能力等進行了全面性盤點，中國當局積極協調銀行給予貸款。在中國政

府的大力推動下，近年十年來在內陸各地區針對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試點採取了很

多不同的運作模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質押融資運作模式，其中最具代表為：以市

場創新為主導的直接質押融資模式以北京代表；以政府推動為主導的間接質押融資

模式以上海浦東代表；以引入專業擔保機構為主導的混合質押融資模式以武漢代

表。經過試行，上海浦東模式政府所承擔的風險明顯太大，武漢模式則由於金融機

構認為曝險過高，因此參與智慧財產質押融資意願不高，北京模式是公認可行性高

的作法，也是目前中國大陸多數地區採取的模式。 

單位：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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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2008～2019年中國專利質押融資總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5 資料來源：IPRDaily中文網，http://www.iprdaily.cn/article_25320.html，最後瀏覽日：2020年

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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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三種中國典型的質押模式，以市場創新為主導的直接質押融資模式中，存

在著市場侷限性及政府對市場的阻礙性，若金融交易市場環境越為活絡運作其相關

機制越為健全；反之，不活絡的金融交易市場環境則不易其發展；另外，在市場導

向的模式中，若政府的貼息利率不高，補貼力度不大，則中小企業、金融機構和擔

保機構就會在融資和投資活動中就有所受限。以政府推動為主之間接質押融資模式

（浦東模式），存在著政府為主要風險承擔者，當政府專項擔保資金有限但企業需

要融資貸款企業較多，可能導致擔保資金受限，長期下來政府容易出現虧空、風險

收益不對等及干預交易市場發展。而混合模式（武漢模式）為結合了以市場為主導

的直接模式和以政府主導的間接模式之優點運行，長期下來因完全遵循市場發展，

其擔保機構和政府都沒有參與融資活動，風險承擔只能落在金融機構身上，致使多

數金融機構不願意以這種模式發展其融資活動。相關運行分析說明如下表1所示。 

表1 中國典型三種質押模式運行分析 

比對項目 北京模式 浦東模式 武漢模式 

模式類型 
金融機構主導智慧財產

權質押貸款模式 

政府推動型的智慧財產

權質押貸款模式 

混合式結合金融機構和

政府實踐貸款模式 

政府角色 政府引導，融資補貼 政府引導，出資擔保 政府扶持，分工明細 

銀行角色 主動參與 被動參與 共同響應 

中介服務機構

角色 
承擔風險，評估擔保 

沒有引入專業中介機構

參與運作 
提供擔保 

優點 
市場化相對較高，具市

場流通機制融資平台 

政府為主擔保者，增強

銀行對企業放款信心 

混合式模式，主要以市

場化發展為主導 

缺點 門檻高，企業難以受益 
政府機構承擔風險大，

地方財政有債務危機 

操作過程中易受實際交

易市場條件限制 

主要風險 

承擔者 
擔保公司 政府 銀行，擔保公司 

主要扶持 

對象 
成長型企業為主 初創期企業為主 優選企業為主 

運行中的風險

共同點 

1.法律風險部分缺乏相應的擔保制約機制。 

2.評價估值風險部分缺乏可靠的評估機構及專業評價人員。 

3.營運風險部分，缺乏中立評價機構及流通交易市場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公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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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專利權質押融資概況與困境 

以下從政府對無形資產融資政策發展與專案貸款成效、我國智慧財產權質押模

式與實證調查金融機構有關專利權質押登記分布狀況，並針對未來相關智慧財產權

質押融資的發展及其改善看法等層面深入探討我國專利權質押融資概況與困境。 

一、政府對無形資產融資政策發展與專案貸款成效 

我國於2002年經濟部工業局為引領台灣技術交易服務業發展及落實經發會產業

組對研議設立技術及智財權交易機制的共識，委託工業技術研究院建置台灣技術交

易市場（Taiwan Technology Marketplace, TWTM）整合服務中心，藉以提供技術加

值服務之諮詢與媒合機制，達到解決國內技術交易市場欠缺提供整體服務功能和智

慧財產不易流通的困境；於2004年委託法律學者完成無形資產評價法規草案，作為

各界未來討論的依據，並於2005年度起推動為期5年之促進中小企業智慧財產資金

融通計畫透過輔導協調、資金媒合網絡平臺及培訓計畫建立智慧財產資金媒合網

路，協助中小企業運用智財權取得資金，藉由強化金融機構智財權新知與觀念，提

升金融人員智財權評價報告閱讀能力，以及提供信用保證及資金媒合等措施，以降

低融資障礙。 

面對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2009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內容開始涵蓋無形資產流

通運用、產業人才資源發展、資金協助、永續發展環境及土地提供等各方面具體措

施，同時運用補助、輔導及低利融資等工具，鼓勵企業投入研發創新，以期帶動整

體產業轉型，提升國家競爭力。其當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立法的重點之為塑造產業

創新發展特別針對企業研發、無形資產流通運用、產業人才資源等提供協助，協助

企業累積創新實力，發展健全企業體質。為吸引銀行業者配合，於2004年政府特委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一起參與促進中小企業智慧財產資金融資計畫推

行，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信用保證，協助企業獲得金融機構融資，也分擔銀行辦理

中小企業貸款之信用風險，提升銀行辦理中小企業貸款之意願，協助資金用途明

確，還款來源可靠，信用無嚴重瑕疵，具發展潛力，但因智慧財產權的價值估值無

標準公正的估算原則且中小企業實質提供的擔保品等不足之影響下，銀行機關往往

不輕易核貸資金，根據下表2統計2005年至2017年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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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該項計畫於知識經濟企業融資信用保證專案之年報數據資料，顯示每年關於企

業申辦信用保證融資活動並不活絡，大約每年只有兩位數字的件數再進行，2017年

的年報顯示件數更為往下掉至24件，當中可能還包含有非知識經濟企業融資的信保

項目，如此可知，智慧財產權的融資於台灣金融經濟對比國際間的金融融資活動我

們還待有成長空間。 

表2 2005～2017年知識經濟企業融資信用保證數據統計 

金額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保證項目 保證件數 年底保證餘額 保證餘額年成長率

2005 知識經濟企業融資 34 165,581 - 

2006 知識經濟企業融資 38 184,724 11.56% 

2007 知識經濟企業融資 66 173,471 -6.09% 

2008 知識經濟企業融資 26 130,973 -24.50% 

2009 知識經濟企業融資 22 124,326 -5.07% 

2010 知識經濟企業融資 27 142,328 14.48% 

2011 知識經濟企業融資 58 147,110 3.36% 

2012 知識經濟企業融資 82 165,950 12.81% 

2013 

併列於其他保證項目 

（重點服務業融資、災害復舊、促進出口融

資、小店家、知識經濟企業融資等貸款） 

110 426,428 4.33% 

2014 

併列於其他保證項目 

（重點服務業融資、災害復舊、促進出口融

資、小店家、知識經濟企業融資等貸款） 

165 710,484 66.61% 

2015 

併列於其他保證項目 

（重點服務業融資、災害復舊、促進出口融

資、小店家、知識經濟企業融資等貸款） 

117 487,674 -31.36% 

2016 

併列於其他保證項目 

（重點服務業融資、災害復舊、促進出口融

資、小店家、知識經濟企業融資等貸款） 

75 4,313,217 -57.76% 

2017 

併列於其他保證項目 

（重點服務業融資、災害復舊、促進出口融

資、小店家、知識經濟企業融資等貸款） 

24 1,275,311 -70.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2005至2017年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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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17年11月22日由總統公布實施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將第12、13條把

智財保護的政策帶入法條中，主要讓智財權的價值合理呈現，也由此印證，推動中

小企業智慧財產資金融資計畫已推行數10年，始終發展狀況呈現停滯不前，銀行機

關對於專利權變現的市場及專利權價值的計算方式等不明確的資訊，導致銀行對於

智慧財產資金融通現況處於卻步不前，因此，2017年政府又修正「產業創新條例修

正案」讓智慧財權的價值鑑定機制更趨於明確。 

臺灣企銀2019年5月首先推出無形資產附收益型夾層融資貸款辦法，配合政府

政策「智慧財產價值躍升計畫」，與工研院以及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合作之下，

為中小型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其貸款對象為自有專利或購買工研院專利進行技術移

轉廠商，皆需為工研院推薦為限。前述貸款對象在獲得信保基金的擔保後，可向台

企銀申請專利技術評估之價值的八成，最高為新台幣1千萬元的資金貸款6。在2019

年8月3家公司（亞拓醫療器材、博信生物科技，以及瓏驊科技）以其專利取得所需

資金。2020年7月工研院推出技術加值融資保證專案，與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與

全台26家金融行庫合作，持續提供中小企業與新創公司技術加值與專利融資服務。

符合5＋2新創重點產業之中小企業和新創公司皆可申請技術加值融資保證專案7。 

二、我國智慧財產權質押模式 

目前我國智慧財產融資主要是由政府推動各項政策，建立各項配套措施，包括

無形資產評價擔保機制、技術交易機制、推動各項可適用於智慧財產權融資的政策

性貸款由「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

保證等。信保基金是政府為協助中小企業發展而創設的專業信用保證機構，其設立

宗旨是提供信用保證，分擔銀行辦理中小企業貸款之信用風險，提升銀行辦理中小

企業貸款之意願。其智慧財產權融資流程架構分為四大類：交易市場與仲介者、評

估評價機構、融資貸款機構，以及信用保證機構；目前我國的交易市場則由經濟部

工業局所建置的台灣技術交易市場為主；評估評價機構則為民間成立的評價機構；

                                                        
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https://www.twpaa.org.tw/articlesDetail.asp?id=5，最後瀏覽

日：2020年12月24日。 
7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https://www.itri.org.tw/epaper/video/10909/，最後瀏覽日：2020

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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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貸款機構則為一般金融機構為主；最後信用保證機構則是透過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金來輔導，其模式流程如下圖6所示： 

 

提供信保 

申請信保及 
支付信保費用

智財交易市場 
與仲介者 中小企業 

金融機構 

放款 貸款 

評估評價機構 

信用保證機構 

申請評價

 

圖6 我國智慧財產融資模式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實證調查我國金融機構有關專利權質押登記分布狀況 

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6年促進中小企業智慧財產資金融通宣導手冊指出，對

於金融機構而言，運用智慧財產權向銀行取得資金管道的流程需檢附公司詳細基本

資料，如公司營運計畫書、公司設立登記證、智財相關文件、公司章程、財務報

表、貸款計畫書等。然而，金融機構在風險評估作業上主要會針對該企業作徵信調

查、智財標的物作為質押審查、公司財務狀況分析及償還計畫等項目進行評估；最

後，銀行確認核貸通知後，中小企業應檢附智慧局之專利權質權登記申請書8，並與

銀行簽訂專利權質權設定契約書和其他特約事項書。作業流程中，請見下圖3所示

之。 

                                                        
8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智慧財產局，https://topic.tipo.gov.tw/patents-tw/dl-271450-90396ebe9083 

 4d31ae4bee5e899135ba.html，最後瀏覽日：202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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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智慧財產權融資銀行放款作業流程9 

基於專利權是財產權的一種，可以拿來設定質權，亦即專利權人為債務人，為

使其債權人之債權得到擔保而以專利權設定權利質權，將來債權人就該專利權有優

先受償之權利。以專利權設質必須向本局辦理登記，才能對抗第三人，此即專利權

質權設定登記。也是銀行確認核貸通知後，中小企業必須檢附及與銀行進行簽屬專

                                                        
9 資料來源：智財融資要領，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印。 

經理權限

1. 公司基本資料（簡易公司營運計畫書） 
2. 公司設立登記證明文件 
3. 智財相關文件 
4. 公司章程、董監事名冊、股東名簿影本 
5. 財務報表 
6. 貸款計畫書 
7. 主要負責人、保證人之資料本、身分證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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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質權設定契約書，根據專利權質權設定登記必須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進行登

記，故就從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的數據庫進行查找相關專利權質押登記之資

料，於2020年12月23日進行檢索，在雜項資料欄位設定數據條件（設定質權OR質權

設定）@MS and（銀行）@MS進行檢索，並進一步刪除不適當資料，得出數據如下

表3-2所示，根據表3-2統計目前專利權質押登記專利權尚還有效之專利數量及質押

登記在銀行分布。 

表3 2002～2018年度台灣銀行質押權登記分布狀況（2020年12月23日進行調查） 

質權登記 

年度 
質權人 

專利權人 

（出質人） 

質押專利登記類型 總

計 設計 發明 新型 

2002 

HSBC美國銀行 FD管理公司 0 2 0 2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華康科技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0 1 0 1 

2004 
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志宏 0 0 1 1 

美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羅國際公司 0 6 0 6 

2005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楊清輝 0 0 1 1 

中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進丁 0 0 1 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劉保伸 0 0 1 1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劉柏杉 0 0 1 1 

2006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源星生醫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 1 0 1 

美國銀行證劵股份有限公司 
FCI公司 

（連接器製造商） 
0 5 0 5 

荷蘭合作銀行公司 技術投資公司 0 1 0 1 

復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穎頡工程企業有限公司 0 0 1 1 

2007 

北美美國銀行 艾塞特工業公司 0 37 0 37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鑫峸企業有限公司 0 1 12 13 

建華銀行、王強 黃英俊 0 1 0 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雍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 1 0 1 

2010 蘇格蘭皇家銀行 山姆桑尼特IP控股公司 17 6 2 25 

2012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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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權登記 

年度 
質權人 

專利權人 

（出質人） 

質押專利登記類型 總

計 設計 發明 新型 

2013 

巴克萊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艾沛克斯工具有限公司 20 6 9 35 

巴克萊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艾沛克斯工具（香港）

有限公司 
3 1 2 6 

2015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陽光電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羅家慶 
0 1 0 1 

2017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益壯企業有限公司 0 2 10 12 

總 計 40 74 41 15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以上數據可歸納出三大原則： 

(一) 我國智慧財產權質押登記類型發明類居多 

從2002年至2017年智慧財產權質押登記類型多半為發明類居多，2007年以後更

有明顯成長趨勢，其中以發明類專利權質押登記為首，顯示影響專利權價值多半發

明類最具其重要性。 

(二) 我國實際申辦智慧財產權核貸相關業務以外商銀行居多 

關於台灣專利權質押核貸銀行機構以外商銀行占比例為居多達75%，可從歐美

智慧財產權金融交易市場普及運行模式來看。 

(三) 我國實際申辦智慧財產權核貸相關業務之銀行以台灣中小企銀及 

土地銀行為居多 

台灣本土企業要進行專利權質押融資貸款，多半企業體質為中小型企業類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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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故在本土核貸銀行辦理業務相關以台灣中小企銀及土地銀行為居多。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國光生技尚有2件專利分別是I302166以及I226440，第一件

發明專利I302166日本腦炎DNA疫苗之設定質權日2012年1月11日後，於2015年10月

1日公告專利權質權塗銷登記，並於同日（2015年10月1日）再公告專利權質權設定

登記；第二件I226440預測鱗狀細胞癌患者之存活率之方法之設定質權日2012年1月

11日，同於2015年11月11日公告專利權質權塗銷登記，再公告專利權質權設定登

記，皆於臺灣土地銀行質押登記，以及益壯企業有限公司目前持有之20件核准專利

中，其中10件新型專利與2件發明專利皆於2017年2月11日向8家金融機構（台中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專利權質權設定登記，在本土銀行針對智財權核貸保守信貸機制下，能夠同案去

做多次質押登記，其可推知該專利應具一定價值及重要性能力。但很可惜於相關公

開公司資料及年報記載事項中，查無相關資訊可進一步深究其質押融資相關資訊，

待未來我國智財質押融資交易市場更為活絡及普及再繼續探究。 

表4 益壯企業有限公司之12件已設定質權專利清單（2020年12月23日調查） 

序 號 專利編號 公告／公開日 專利名稱 國際分類號/IPC 案件狀態

1 M530197 20161011 加工工具的組接結構 B23C-009/00（2006.01）  消滅* 

2 I538756 20160621 可替換刀片之螺絲攻 B23G-001/46（2006.01）  消滅* 

3 M503302 20150621 四合一螺絲孔沉頭刀 B26D-009/00（2006.01）  核准 

4 M474588 20140321 多片式刀片螺絲攻 B23G-005/06（2006.01）  消滅* 

5 M473881 20140311 刀片式銑刀 B23C-005/00（2006.01）  核准 

6 M442206 20121201 倒角用的銑刀 B23C-005/02（2006.01）  核准 

7 M425011 20120321 Ｔ型銑刀 B23C-005/02（2006.01）  消滅* 

8 M398986 20110301 刀片式的鳩尾槽銑刀 B23C-005/00（2006.01）  消滅** 

9 M386953 20100821 銑刀的連接裝置 B23C-009/00（2006.01）  消滅* 

10 M358685 20090611 鋸片型銑刀 B23C-005/02（2006.01）  消滅** 

11 M347972 20090101 切削刀具之刀片 B23C-005/02（2006.01）  消滅** 

12 I276487 20070321 銑刀結構 B23C-005/06（2006.01）  消滅* 

* 未依限繳費。 
** 專利權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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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訪問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與管科會之專家說法，「信用保證基金目的

提供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屬公保人性質之補充性保證，銀行仍依其風險、授信政策

決定放款，跟信保基金與銀行無隸屬及上下決策關係，就算有信保基金保證，銀行

仍有放款裁量空間，不受信保基金同意展期之拘束等語」。有此可知，實際案例中

有關於智慧財產權的質押融資即便有信報基金給出保證，銀行機構也有自己的授信

機制裁決是否核貸，在智慧財產權融資政策推行還尚缺一套公開執行的標準，政策

與銀行各走各的，無形資產交易市場有趨於封閉。 

四、智財權質押融資風險評估 

從我國目前的智財權質押融資流程圖8出發，考慮到三大風險影響因素，從環

境風險，專利權風險及中小企業風險，來分析專利權質押融資過程中的各種風險因

素。 

 

圖8 金融機構與工研院與、信保基金合作模式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與信保基金合作方案介紹。
10 

                                                        
10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https://www.itri.org.tw/ListStyle.aspx?DisplayStyle=20&Mm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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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風險 

在全球金融市場大環境趨勢影響之下，我國經濟價值受到整個社會經濟，技

術，市場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是不斷變化的。環境風險因素可分為四點： 

1.經濟發展 

整體經濟發展的好壞決定了企業發展的環境，好的經濟趨勢將有利於企業申請

融資擴大生產規模，引此GDP增長速度可作為衡量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像是

新冠狀肺炎衝擊全球，但我國GDP卻逆勢增長，融資擴大生產有利於企業發展。 

2.政 策 

政府提出相關政策時，將衝擊到中小企業，銀行會因應做出調整。在政策不合

理的情況下，銀行也未必會配合。像我國提出「智慧財產價值躍升計畫」，在首年

試辦階段也只有臺灣企銀公股銀行願意配合。如今，透過工研院作為窗口，全台有

26家銀行願意配合（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合庫商銀、第一商銀、華南商銀、彰化

商銀、上海商銀、台北富邦、臺灣企銀、京城商銀、瑞興商銀、新光銀行、陽信商

銀、板信商銀、三信商銀、聯邦銀行、永豐商銀、玉山商銀、凱基商銀、星展商

銀、台新商銀、中國信託、中國輸出入銀、兆豐銀行、國泰世華、高雄銀行），但

也僅限於跟工研院有合作的企業申請。 

3.融資借貸利率 

在融資過程中，利率的變化會造成融資的風險。當利率上升時，將提高貸款的

風險。我國目前最低年利率屬彰化銀行的1.71%起11，符合下列條件再享減碼優惠：

申請貸款的專利權為發明專利，或向工研院購買或取得授權之專利權、設立營運滿

3年（含）之企業、提供十足擔保品。 

                                                                                                                                                        

 1036677772233472511&SiteID=1，最後瀏覽日：2020年12月24日。 
11 資料來源：彰化銀行專利融資專案貸款利率，網址：https://www.bankchb.com/frontend/mashup_ 

 full.jsp?funcId=e78cfeab15，最後瀏覽日：202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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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貨幣流通 

貨幣流通速度是指一單位貨幣在一定時期內的周轉次數，貨幣的流通速度越

快，過度的放貸，容易造成不良貸款率提高，銀行需要承擔額外的融資風險。 

(二) 專利權風險 

若中小企業無法如何還債，須將專利變現以彌補銀行損失，因此專利評價成為

至關重要的要點，專利權風險因素可分為五點： 

1.專利權法律 

專利法律狀態涉及專利有效期限、專利樣態、專利權權利歸屬問題……等，專

利權法律狀態符合規定是取得融資的最基本條件。像我工研院與信保基金合作方

案12規定，申請融資標的限於已獲證之有效發明專利，且該等專利為該申請企業所

擁有；以前項列出之發明專利進行融資，將設定專利質權並支付相關費用，已取得

董事會同意（過半以上董事同意）。 

2.專利評價 

由於專利評價的專業特性，銀行很難獨自進行評價，所以通常需要搭配第三方

評估機構。但由於評價評估機構水準不一、替代技術的出現或市場因素，很確保評

價的準確性。我國目前雖無明確限定評價評估機構，但以供研院推薦的基礎上，必

須獲工研院評估後推薦才能符合專利融資資格。其餘案例上評估機構將面臨困難

如：(1)評估準則實用性。當前我國專利權價值評估所依據的是無形資產評價準則公

報、無形資產評價之指引，官方尚未制定具體實施細則與量化標準，更無實務面的

專利評價數據庫可進行調整修正。(2)評估方法的科學性。目前評估機構常用的評估

方法有成本法、市場法以及收益法。收益法是專利權價值評估中使用最為頻繁的方

法，但是收益法對專利權進行評估時未考慮到專利的技術內容、創新程度和專利實

施的地域範圍樣態等對專利價值的影響，評估方法與收費導致評估結果的公信力大

                                                        
12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https://www.itri.org.tw/ListStyle.aspx?DisplayStyle=20&Mmm 

 ID=1036677772233472511&SiteID=1，最後瀏覽日：202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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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降。(3)評估人員專業性。基於產創條例政策，無形資產評價師認證已經有所進

展，評估人員的專業性一方面可通過評測，另一方面在實務經驗養成上，據了解專

利師公會已於2021年積極規劃課程，避免其在評估時由於待估專利的複雜性而出現

價值判斷失誤而產生錯評風險。(4)評估機構的資質和信譽。由於當前缺乏一套完善

的智財權質押評估監管體系對無形資產評估行業進行有效監管，僅有評價準則公報

第2號職業道德準則與第3號評價報告準則約束，評估機構為了規避自身風險，存在

故意低評、假評專利權價值的現象。 

3.專利變現 

如何將智慧財產權變現是融資難以熱絡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國專利交易市場並

不成熟，是否將專利變現仍面臨巨大挑戰，一旦企業面臨信貸風險，融資貸款銀行

將承擔較早的風險，因此銀行在實施該類業務時相當謹慎，進而影響了專利融資業

務數量，並期待官方可建立如上述之專利交易數據庫可進行調整修正。 

4.專利不確定性 

專利權通常只在國家法律規定的保護期內受到保護。質押設定時應以專利權的

有效期須長於質押擔保期，否則會使債權人的擔保利益無從實現。且因為科技的急

速發展，專利權的經濟壽命往往短於法律壽命，如此便出現專利權合法存在但卻實

際無用的窘境。若將此類專利權設定質押，將直接影響到債權人的利益。 

5.專利權的可分割性（如專利權包括專利的實施、轉讓、使用權等） 

以上不同態樣下將導致債權人對抵押設定的專利權無法完全佔有，在專利權質

押融資過程中會產生損害債權人利益的風險，但也因為專利權需通過實施、轉讓、

商業使用等方式產生經濟價值，一旦擱置，就可能因為技術的進步而使其大大貶值

或專利被淘汰，所以建議專利權設質後，債務人應仍有繼續使用的權利，不會因設

質而喪失使用權。為了降低或分散風險，可建立專利權的附帶信用擔保制度。 

(三) 企業能力 

由於專利變現之困難，對銀行而言借款企業本身的經營狀況及財務狀況會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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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償還可行性，企業能力風險因素可分為四點： 

1.償還能力 

企業償還能力是企業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也是反映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能力

的重要依據。具備足夠的償還能力，能才確保銀行回收還債務。銀行可透過流動比

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來衡量企業的償還能力。 

2.盈利能力 

盈利能力是指企業獲取利潤的能力，表現為一定時期內企業收益數額的多少及

其水平的高低，盈利能力是銀行債務回收的重要評估依據。銀行可透過銷售利潤

率、成本費用利潤率、總資產利潤率、資本金利潤率和權利金利潤率來衡量企業的

盈利能力。 

3.發展能力 

發展能力是指企業擴大規模的能力。銀行可透過營業收入增長率、資本保值增

值率、資本積累率、總資產增長率、營業利潤增長率、技術投入比率來衡量企業的

發展能力。 

4.研究開發能力 

所謂企業研究開發能力是指企掌既有研究資源，去解決市場需求的能力，是企

業研究資源投入積累的結果。銀行可透過科研與開發投入占總收入比例、研究與開

發人員占總人員比例、引進技術設備的消化吸收能力與引進技術設備投入之比例以

及科研成果轉化率來衡量企業的研究開發能力。 

綜上所述，智財權質押融資風險在於智財權作為無形資產的一個部分，異於一

般的無形資產，特別是專利的技術複雜性和未來市場價值的難以預測性，對評估機

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專利權價值評估影響因素和實務評估方法研究值得多加參

考。但是在實際的專利權質押融資業務中，專利權的價值評估上仍然存在以上爭

議。以下統整筆者進行專利／商標評價時常用的風險評估指標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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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專利／商標評價常用的風險評估指標 

性 質 常用指標 

法律風險 
專利／商標權的不確定性、訴訟的可能性、智財權的可分割性、剩餘保護年限、

專利的地域保護範圍樣態等 

評估風險 
評估準則的實用性、評估方法的科學性、評估人員的專業性、評估機構的資質和

信譽等 

信用風險 

企業：研發能力、資金周轉能力、償債能力、盈利能力、發展潛力、信用狀況 

銀行：銀行系統完善程度、經營狀況、人員素質 

擔保公司：財務風險、業績風險 

經濟風險 
專利自身：技術成熟度、可替代性、更新換代速度 

市場：專利技術處置難度、專利產品的競爭力、專利產品的價格彈性 

肆、結 論 

從美國、日本、中國等專利融資質押的發展來看，政府政策所扮演的角色促使

專利權質押融資的發展占有很大的影響地位，再者，同樣我國其實在2005年就有在

推動為期5年之「促進中小企業智慧財產資金融通計畫」，協助中小企業運用智財

權取得資金，藉由強化金融機構智財權新知與觀念，台灣無形資產交易市場，專利

權質押活動核貸，辦理銀行機構竟以外商銀行占為居多之比例，可推估本土銀行對

於無形資產的交易市場活動存在著不確定性，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單位，跟銀行

機關無隸屬上下決策關係，故就算有中小企業信用保基金保證核出的信代保證，銀

行仍自己的授信機制裁決是否核貸，不受信保基金的拘束，故一直以來形成政府政

策與銀行各走各的，無形資產交易市場越趨於封閉的狀態。如今，2020年工研院作

為單一窗口推出「技術加值融資保證專案」，與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金融行庫

合作推行，算踏出我國專利融資質押第一步，但仍然有許多限制，後續發展仍須觀

察。 

在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中，國際間專利權質押融資的金融交易模式已是非常活絡

且運作機制更具完善，智慧財產權價值評估是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的關鍵環節，而

智慧財產權質押的設立和實現以智慧財產權的價值評估為基礎。專利權質押融資是

一種新的融資模式，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踐發展，目前都還處於不斷探索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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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因而法律對專利權質押融資的相關規定的不完善性是不可避免的。以我國的銀

行角度，長久以來對於辦理無形資產融資業務均採保守穩健的立場，普遍認為承保

風險過高而無意願核貸，故建議可由政府推行一些無形資產融資相關法律規範來作

為改善。 

從實際訪談我國在專利質押融資計畫所面臨的困境有：銀行對於智慧財產權評

價機構所出具的無形資產價值報告存在於不信任感，致使一直以來實際推展成果不

易核貸，若借鏡日本，由官方專利局當中間先審模式，中央信保基金擔任企業擔保

代償，再向銀行直接擔保，則較易取得銀行核貸款。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專責智慧

財產權價值評估機構並定期公開相關數據資料供民眾查閱，讓智慧財產權評估機構

對智慧財產權價值的評估更具準確呈現及公信力，讓大家更明瞭具有公開透明資訊

之公信力評判數據才能保障企業與金融機構各自主張的利益。將現有評價機制制定

標準公開資訊平台供市場機制來檢視，最後由政府來專案輔助無形資產作業之質押

融資政策面及管理交易市場的措施，以待企業能創造更多智慧資本有助提高企業之

營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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